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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08314662][bookmark: _Toc492632707]模拟清算咨询报告声明

本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是在评估专业人员对纳入咨询范围的资产进行了认真的核实、评定估算等必要咨询程序的基础上做出的，针对本咨询报告，特作如下声明：
1、 委托人或者其他咨询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本咨询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咨询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咨询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咨询报告的，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2、 本咨询报告仅供委托人、模拟清算咨询合同中约定的其他咨询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咨询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本咨询报告的使用人。
3、 本评估机构及评估专业人员提示咨询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咨询结论，咨询结论不等同于咨询对象可实现价格，咨询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咨询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4、 咨询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人、被咨询单位（或者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咨询报告是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image: 评估报告内页页眉.jpg]
5、 


0

- 2 -
6、 评估专业人员与咨询报告中的咨询对象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与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无现存或预期的利益关系，对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7、 评估专业人员对咨询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但对咨询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未进行查验，此事宜已提请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注意，固无法对咨询对象的法律权属真实性做任何形式的保证，本次咨询以所涉及的权属资料原件与复印件一致为假设前提条件。
8、 咨询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咨询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咨询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咨询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咨询结论的影响。
9、 出具的咨询报告及其所披露的咨询结论仅限于咨询报告载明的咨询目的，仅在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限内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评估机构及评估专业人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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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摘要
2021-1-QT0180号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收益情况及35%股权受让价值进行了模拟清算咨询。
本次咨询对象为“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咨询范围为“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的模拟总收入、模拟总成本及35%股权受让价值；咨询的价值类型为清算价值；咨询基准日为2021年4月30日。
截至咨询基准日，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的净利润咨询结果为：人民币405,967,040.66元。35%股权受让受让价值为：人民币1,193,342,568.76元。
（转下页）


咨询结果汇总表
	项目
	行次
	金额（元）

	一、营业收入（含税）
	1
	4,240,374,482.00

	减：营业成本（2=3+4+5+6+7）（含税）
	2
	3,512,140,000.00

	其中：土地款
	3
	657,300,000.00

	契税
	4
	53,896,521.60

	拆迁补偿费
	5
	718,200,000.00

	安置楼建设款
	6
	476,823,478.40

	直接成本
	7
	1,605,920,000.00

	增值税金及附加（8=9+10+11+12）
	8
	74,195,094.46

	其中：增值税
	9
	64,579,624.15

	附加税
	10
	7,749,554.90

	印花税
	11
	1,865,915.41

	土地增值税
	12
	-

	期间费用（13=14+15+16）
	13
	112,750,000.00

	其中：销售费用
	14
	71,760,000.00

	管理费用
	15
	40,990,000.00

	财务费用
	16
	-

	资产减值损失
	17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
	-

	投资收益
	19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0
	-

	二、营业利润（21=1-2-8-13-17+18+19）
	21
	541,289,387.54

	加：营业外收入
	22
	-

	减：营业外支出
	23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4
	-

	三、利润总额（25=21+22-23）
	25
	541,289,387.54

	减：所得税
	26
	135,322,346.89

	四、净利润（27=25-26）
	27
	405,967,040.66


35%股权受让价值=净利润×35%+初始投入
=55,174,990.83+1,138,250,000.00
=1,193,342,568.76（元）
评估专业人员对咨询过程中发现的瑕疵事项作了特别事项说明，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本咨询报告的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限自咨询基准日起一年，即从咨询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起至2022年4月29日止。
本咨询报告日为2021年6月16日。
以上内容摘自咨询报告正文，欲了解本咨询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咨询结论，应当认真阅读咨询报告正文。
[bookmark: _Toc492632709]

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正文
2021-1-QT0180号

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按照必要的程序，对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的收益情况及35%股权受让价值在2021年4月30日的清算价值进行了模拟清算咨询。现将咨询情况报告如下。
1、 [bookmark: _Toc212289426][bookmark: _Toc212289427][bookmark: _Toc492632710]委托人、被咨询单位和咨询报告使用者
本项目的委托人及被咨询单位均为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咨询报告使用者为委托人内部及关联单位使用，不得用于税务部门涉税使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 概况
企业名称：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纺织城纺科路逸景雅居2号楼一单元101
法定代表人：朱祖星
注册资本：10000万
成立日期：2020年05月22日
营业期限：2020年05月2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住房租赁；房地产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 企业及项目简介
1.企业简介
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整，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住房租赁；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开发经营。
2.项目名称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
3.项目简介
项目为“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出让合同注明宗地编号为CB5-1-154。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BQ00970]、《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610111202020132号]、《不动产权证书》[陕（2020）西安市不动产权第0352605号]，项目用地面积91399.69平方米（其中城镇住宅用地分摊88540.05平方米、其他商服用地分摊2859.64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其他商服用地；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610111202030246号]、《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610144202011090101、610144202011130101、610144202011160101、610144202011110201],规划总建筑面积351158平方米，容积率为2.85。项目拟建11栋住宅及1栋幼儿园，住宅建筑面积为243940平米，商业面积为8180平方米，配套建筑面积8370平米，地下建筑面积90668平米。
根据《房屋预售备案面积测算报告》，可售部分总建筑面积为325892.43平方米，其中可售住宅建筑面积为243724.79平米、可售商业面积为8030.64平方米、可售地下车位建筑面积 74137.00平方米（2081个）。
4.股权结构
至咨询基准日，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所占比例

	嘉兴君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0
	35%

	珠海横琴锦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30%

	贾仙芝
	3000
	30%

	吴有民
	500
	5%

	合   计
	10,000
	100%


2、 [bookmark: _Toc212289429][bookmark: _Toc212289430][bookmark: _Toc212289431][bookmark: _Toc212289432][bookmark: _Toc155191901][bookmark: _Toc155192138][bookmark: _Toc155192237][bookmark: _Toc155192670][bookmark: _Toc155192797][bookmark: _Toc155193204][bookmark: _Toc202945640][bookmark: _Toc492632711]咨询目的
[bookmark: _Toc155191902][bookmark: _Toc155192139][bookmark: _Toc155192238][bookmark: _Toc155192671][bookmark: _Toc155192798][bookmark: _Toc155193205]本次咨询目的是对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项目的收益情况及35%股权受让价值进行模拟清算咨询，提供其在咨询基准日的清算价值，作为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了解项目收益情况及35%股权受让价值的参考依据。
3、 [bookmark: _Toc209947345][bookmark: _Toc492632712]咨询对象和咨询范围
本项目的咨询对象为“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项目的模拟总收入、模拟总成本及35%股权受让价值。
4、 [bookmark: _Toc212289435][bookmark: _Toc212289436][bookmark: _Toc212289437][bookmark: _Toc212289438][bookmark: _Toc212289439][bookmark: _Toc212289440][bookmark: _Toc212289441][bookmark: _Toc202945641][bookmark: _Toc492632713]价值类型
[bookmark: _Toc155191904][bookmark: _Toc155192141][bookmark: _Toc155192240][bookmark: _Toc155192673][bookmark: _Toc155192800][bookmark: _Toc155193207][bookmark: _Toc202945643]根据经济行为和咨询目的等相关条件，此次咨询的价值类型为清算价值，即咨询对象在现行外部环境下，按计划正常组织开发活动，最终开发成本、售价等均与目标计划不产生重大偏离情况下的项目清算结果。
5、 [bookmark: _Toc492632714]咨询基准日
本项目咨询基准日是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6、 [bookmark: _Toc212289444][bookmark: _Toc492632715]咨询依据
（1） 会计及税务依据
1. 《企业会计准则》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1号）
3.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93]第138号）
6. 《中华人名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财法字[1995]6号）
7.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规定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0号]）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9.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14号）
（2） 资产权属依据
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BQ00970]；
2. 《土地转让补偿协议补充协议》；
3.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610111202020132号]；
4. 《不动产权证书》[陕（2020）西安市不动产权第0352605号]； 
5.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610111202030246号]；
6.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610144202011090101、610144202011130101、610144202011160101、610144202011110201]；
7. 《房屋预售备案面积测算报告》
（3） 咨询取价依据  
1． 《模拟清算咨询合同》
2． 被咨询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及其他资料；
3． 评估专业人员收集的市场资料、产业经济及宏观经济资料；
4． 其他参考资料。 
7、 [bookmark: _Toc155191907][bookmark: _Toc155192144][bookmark: _Toc155192243][bookmark: _Toc155192676][bookmark: _Toc155192803][bookmark: _Toc155193210][bookmark: _Toc202945649][bookmark: _Toc492632716]咨询测算
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项目的收益情况及股权价值测算过程如下：
1、 启动模拟清算的情形：
根据委托人确认，本项目至2021年4月30日启动清算退出，按照委托人要求进行模拟清算。
2、 面积指标：
根据被咨询单位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610111202030246号]、《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610144202011090101、610144202011130101、610144202011160101、610144202011110201]，被评估项目总建筑面积为351158㎡，总可售面积共计325892.43㎡，其中住宅可售面积为243724.79㎡（其中普通住宅可售面积为210242.33㎡、非普通住宅可售面积为33482.46㎡），商业可售面积为8030.64㎡，地下车库可售面积为74137㎡（2081个），面积指标详见下表：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
CB5-1-154地块可售面积情况表
	业态
	普通住宅
	非普通住宅
	商业
	地下车库
	可售面积合计

	[bookmark: _Hlk51588423]面积（㎡）
	210242.33
	33482.46
	8030.64
	74137（2081个）
	325,892.43


3、 销售收入
（1） 模拟销售价格
本项目模拟清算销售价格确定如下：
住宅用房：确定的销售价格15800元/平方米；
商业用房：确定的预测价格20000元/平方米；
地下车位用房：确定的预测价格110000元/个。
（2） 含税销售收入
依据上述模拟销售价格，本项目含税销售收入计算结果如下：
	序号
	项目
	住宅
	商业
	车位
	合计

	1
	可售面积（㎡、个）
	243724.79
	8030.64
	2081
	96,620.00

	2
	单价（元/㎡、元/个）
	15800
	20000
	110000
	——

	3
	含税销售收入（元）
	3,850,851,682.00
	160,612,800.00
	228,910,000.00
	4,240,374,482.00


则，项目含税销售收入为4,240,374,482.00元。
（3） 增值税
增值税=增值税销项税-增值税进项税
增值税销项税中可抵扣的土地成本取值详情见本报告第七部分“咨询测算”第4条“成本”，可抵扣项金额详见下表：

	项目
	金额（元）

	土地价款
	 657,300,000.00 

	拆迁补偿费
	 718,200,000.00 

	拆迁安置建设费
	 476,823,478.40 

	可抵扣的土地成本合计
	1,852,323,478.40


增值税销项税=（含税销售收入-可抵扣的土地成本）/(1+9%)×9%
=（4,240,374,482.00-1,852,323,478.40）/1.09×0.09
= 197,178,523.23（元）
增值税进项税的计算以本次清算的直接成本为基数，基数采纳详情见本报告第七部分“咨询测算”第4条“成本”，增值税进项税计算过程见下表：
	项目
	总投金额（元）
	税率
	增值税进项税（元）

	直接成本
	1,605,920,000.00
	9%
	132,598,899.08


应交增值税=197,178,523.23- 132,598,899.08=64,579,624.15（元）
4、 成本
根据被咨询单位提供的截至咨询基准日预估项目总成本3,868,339,020.14元（未包含期间费用），其中土地成本及直接成本3,868,339,020.14万元，项目已发生成本2,901,128,011.34万元的情况合理，根据上述数据，经测算项目未发生成本为967,211,008.80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成本上限（元）
	截至咨询基准日预计项目总成本（元）
	已发生成本（元）
	截至咨询基准日测算项目未发生成本（元）

	1
	土地成本
	1,906,220,000.00
	1,906,225,500.00
	1,906,225,500.00
	-

	2
	直接成本
	1,605,920,000.00
	1,962,113,520.14
	994,902,511.34
	967,211,008.80

	2.1
	前期工程费
	
	57,478,695.46
	35,009,138.23
	22,469,557.23

	2.2
	规划设计费
	
	34,966,438.14
	26,812,163.85
	8,154,274.29

	2.3
	主体建筑安装工程费
	
	1,516,249,083.04
	933,081,209.26
	583,167,873.78

	2.4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费
	
	88,772,387.64
	-
	88,772,387.64

	2.5
	环境及景观工程费
	
	48,986,146.44
	-
	48,986,146.44

	2.6
	公共配套设施费
	
	98,686,664.12
	-
	98,686,664.12

	2.7
	不可预见费
	
	13,711,520.00
	-
	13,711,520.00

	2.8
	开发间接费
	
	103,262,585.30
	-
	103,262,585.30

	3
	财务费用
	
	
	
	

	4
	销售费用
	71,760,000.00
	
	
	

	5
	管理费用
	40,990,000.00
	
	
	

	6
	合计
	3,624,890,000.00
	3,868,339,020.14
	2,901,128,011.34
	967,211,008.80


截至咨询基准日的成本测算，已超过委托人约定的项目成本上限，故本次模拟清算，采用模拟清算基准成本计算总成本，如下：
（1）土地成本
土地成本包括土地出让金、契税、拆迁补偿费、拆迁安置房建设费。
根据被咨询单位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BQ00970]、《土地转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及支付凭证等依据资料，本次评估确认土地出让金为657,300,000.00元，契税为53,896,521.60元，拆迁补偿费为718,200,000.00元、安置房建设费为476,823,478.40元（中信信托已确认）。
土地成本=657,300,000.00+53,896,521.60+718,200,000.00
+476,823,478.40
           = 1,906,220,000.00（元）
（2）直接成本（含税）
直接成本为1,605,920,000.00元。
（3）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被咨询单位提供的预估成本数据中，未包含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预估，根据被咨询单位提供的科目余额表中，截至咨询基准日，管理费用832,242.27元，销售费用为231,898,134.28元。两项合计232,730,376.55元，高于已超过委托人约定的成本上限，故采用约定的基准成本。
管理费用=40,990,000.00（元）
销售费用=71,760,000.00（元）
（5）成本总计（含税）
成本=土地成本+直接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1,906,220,000.00+1,605,920,000.00+40,990,000.00
+71,760,000.00  
    =3,624,890,000.00（元）
5、 相关税费
相关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增值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不含企业所得税。 
（1）附加税及印花税
根据被咨询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及评估人员对项目所在地税收政策了解，被咨询单位城建税税率为7%、教育费附加为3%、地方教育附加为2%。
城建及附加税=增值税×12%
            = 64,579,624.15×12%
            = 7,749,554.90（元）
根据被咨询单位提供的销售台账，项目签约销售总金额为3,731,830,817.00元。印花税税率按0.05%记取。
印花税=3,731,830,817.00×0.05%
=1,865,915.41（元）
（2）土地增值税
根据国家现行的土地增值税税务政策要求，模拟本项目达到最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最终计算得出，详见以下计算表。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
CB5-1-154地块项目土增税测算表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普通住宅
	非普通住宅
	非住宅
	合计

	一、转让房地产收入总额　 1＝2＋3
	1
	3,175,273,854.84 
	505,683,036.49 
	362,239,067.43 
	4,043,195,958.77 

	其
中
	货币收入
	2
	3,175,273,854.84 
	505,683,036.49 
	362,239,067.43 
	4,043,195,958.77 

	
	实物收入及其他收入
	3
	　
	　
	　
	　

	二、扣除项目金额合计　 4＝5＋6＋7+10＋15
	4
	3,314,019,144.29 
	527,778,943.01 
	561,220,814.20 
	4,403,018,901.50 

	　 1.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出让金及契税）
	5
	593,924,086.52 
	94,586,277.99 
	22,686,157.09 
	711,196,521.60 

	   2.房地产开发成本　
	6
	1,948,451,299.85 
	310,303,556.42 
	409,589,723.04 
	2,668,344,579.32 

	　 3.房地产开发费用　 7＝8＋9
	7
	254,237,538.64 
	40,488,983.44 
	43,227,588.01 
	337,954,110.09 

	其中
	利息支出　 
	8
	127,118,769.32 
	20,244,491.72 
	21,613,794.01 
	168,977,055.05 

	
	其他房地产开发费用
	9
	127,118,769.32 
	20,244,491.72 
	21,613,794.01 
	168,977,055.05 

	　 4.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等　 10＝11＋12＋13+14
	10
	8,931,142.00 
	1,422,158.28 
	(737,829.98)
	9,615,470.31 

	其中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
	4,270,818.81 
	680,155.70 
	(430,400.82)
	4,520,573.69 

	
	教育费附加
	12
	1,830,350.92 
	291,495.30 
	(184,457.49)
	1,937,388.72 

	
	地方教育附加
	13
	1,220,233.94 
	194,330.20 
	(122,971.66)
	1,291,592.48 

	
	印花税
	14
	1,609,738.33 
	256,177.08 
	                 -   
	1,865,915.41 

	　 5.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15
	508,475,077.27 
	80,977,966.88 
	86,455,176.03 
	675,908,220.18 

	三、增值额　 16＝1－4
	16
	(138,745,289.45)
	(22,095,906.52)
	(198,981,746.77)
	(359,822,942.73)

	四、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之比（％）17＝16÷4
	17
	-4.37%
	-4.37%
	-54.93%
	-8.90%

	五、适用税率（％）
	18
	0%
	0%
	0%
	　

	六、速算扣除系数（％）
	19
	0%
	0%
	0%
	　

	七、应缴土地增值税税额　 20＝16×18－4×19
	20
	0 
	0 
	0 
	0 


本项目应缴纳土地增值税金额为0.00元。
相关税费=增值税及附加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
=64,579,624.15+7,749,554.90+1,865,915.41+0.00
=74,195,094.46（元）
相关税费测算结果低于委托人约定的成本上限，故采用相关税费测算结果。
相关税费=74,195,094.46（元）
6、 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含税收入-含税成本-相关税费（含土增税）
        =4,240,374,482.00 -3,624,890,000.00 -74,195,094.46
=541,289,387.54（元）
7、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企业所得税=利润总额×25%
          = 541,289,387.54×25%
= 135,322,346.89（元）
8、 净利润
净利润=利润总额-企业所得税
      =541,289,387.54-135,322,346.89
=405,967,040.66（元）
模拟清算利润表如下：
	[bookmark: _Toc155191923][bookmark: _Toc155192160][bookmark: _Toc155192259][bookmark: _Toc155192690][bookmark: _Toc155192807][bookmark: _Toc155193214][bookmark: _Toc202945650][bookmark: _Toc492632717]项目
	行次
	金额（元）

	一、营业收入（含税）
	1
	4,240,374,482.00

	减：营业成本（2=3+4+5+6+7）（含税）
	2
	3,512,140,000.00

	其中：土地款
	3
	657,300,000.00

	契税
	4
	53,896,521.60

	拆迁补偿费
	5
	718,200,000.00

	安置楼建设款
	6
	476,823,478.40

	直接成本
	7
	1,605,920,000.00

	增值税金及附加（8=9+10+11+12）
	8
	74,195,094.46

	其中：增值税
	9
	64,579,624.15

	附加税
	10
	7,749,554.90

	印花税
	11
	1,865,915.41

	土地增值税
	12
	-

	期间费用（13=14+15+16）
	13
	112,750,000.00

	其中：销售费用
	14
	71,760,000.00

	管理费用
	15
	40,990,000.00

	财务费用
	16
	-

	资产减值损失
	17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
	-

	投资收益
	19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0
	-

	二、营业利润（21=1-2-8-13-17+18+19）
	21
	541,289,387.54

	加：营业外收入
	22
	-

	减：营业外支出
	23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4
	-

	三、利润总额（25=21+22-23）
	25
	541,289,387.54

	减：所得税
	26
	135,322,346.89

	四、净利润（27=25-26）
	27
	405,967,040.66


9、 35%股权受让价值
根据委托人确认，35%股权受让价值的计算公式为：
35%股权受让价值=净利润×35%+初始投入
根据委托人确认，项目初始投资金额为1,138,250,000.00元。被咨询单位所有的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项目IRR=15%时，项目净利润55,174,990.83元为封顶收益值。
依前述规则测算项目净利润405,967,040.66元，35%净利润为142,088,464.23元，且大于封顶收益值。则本次咨询35%净利润按照封顶收益值记取。
故，
35%股权受让价值=净利润×35%+初始投入
=55,174,990.83+1,138,250,000.00
=1,193,424,990.83 （元）
8、 咨询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托，对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项目的收益情况进行模拟清算咨询，咨询基准日为2021年4月30日。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21年5月7日拟定咨询计划并确定了咨询方案，咨询工作于2021年5月8日正式开始，2021年6月16日出具正式咨询报告。主要咨询工作过程如下：
（1） 咨询前期准备阶段
2021年5月8日，与委托人及被咨询单位对本次咨询的咨询目的、
咨询范围、咨询基准日等咨询基本事项协商一致，制定咨询工作计划；
（2） 咨询阶段
1． 听取委托人及被咨询单位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的历史及现状情况；
2． 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扫描件）；
3． 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确定具体咨询方法；
4． 查阅并收集相关资产的技术资料及验收资料；通过市场调研和查询有关资料，收集价格资料； 
5． 对咨询范围内的资产，在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初步咨询测算。
（3） 咨询汇总阶段
对各类资产咨询的初步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咨询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4） 编制提交咨询报告阶段
撰写模拟清算咨询报告书，与委托人对咨询初稿交换意见，在全面考虑有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三级审核制度和程序对报告进行修改、校正，最后出具正式模拟清算咨询报告书。
9、 [bookmark: _Toc209947354][bookmark: _Toc492632718]咨询假设
（1） 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 本次模拟清算咨询以本咨询报告所列明的特定咨询目的为基本假设前提；
（3） 本次模拟清算咨询的各项资产均以咨询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咨询基准日的有效价格为依据；
（4） 被咨询单位提供的资料、掌握和介绍的情况是真实客观的。
10、 [bookmark: _Toc492632719]咨询结论
至咨询基准日，西安融创知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长乐东路以北、长十路以东、宗地编号为CB5-1-154的地块”项目的净利润的咨询结果为：人民币405,967,040.66元。35%股权受让受让价值为：人民币1,193,424,990.83 元。
咨询结果汇总表
	项目
	行次
	金额（元）

	一、营业收入（含税）
	1
	4,240,374,482.00

	减：营业成本（2=3+4+5+6+7）（含税）
	2
	3,512,140,000.00

	其中：土地款
	3
	657,300,000.00

	契税
	4
	53,896,521.60

	拆迁补偿费
	5
	718,200,000.00

	安置楼建设款
	6
	476,823,478.40

	直接成本
	7
	1,605,920,000.00

	增值税金及附加（8=9+10+11+12）
	8
	74,195,094.46

	其中：增值税
	9
	64,579,624.15

	附加税
	10
	7,749,554.90

	印花税
	11
	1,865,915.41

	土地增值税
	12
	-

	期间费用（13=14+15+16）
	13
	112,750,000.00

	其中：销售费用
	14
	71,760,000.00

	管理费用
	15
	40,990,000.00

	财务费用
	16
	-

	资产减值损失
	17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8
	-

	投资收益
	19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0
	-

	二、营业利润（21=1-2-8-13-17+18+19）
	21
	541,289,387.54

	加：营业外收入
	22
	-

	减：营业外支出
	23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4
	-

	三、利润总额（25=21+22-23）
	25
	541,289,387.54

	减：所得税
	26
	135,322,346.89

	四、净利润（27=25-26）
	27
	405,967,040.66


35%股权受让价值=净利润×35%+初始投入
=55,174,990.83+1,138,250,000.00
=1,193,424,990.83 （元）
11、 [bookmark: _Toc492632720]特别事项说明
（1） 咨询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评估专业人员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所能观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而是在假定被咨询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效的前提下和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被咨询单位及委托人介绍为参考依据。
（2） 咨询基准日后重大事项
评估专业人员做了尽职调查，未发现从咨询基准日至咨询报告日期间对咨询结论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项。在咨询基准日后、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之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咨询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
2.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时并对咨询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确定咨询价值；
[bookmark: _Toc20824604][bookmark: _Toc527655926][bookmark: _Toc9908281]3.对咨询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特别事项，评估专业人员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2、 [bookmark: _Toc492632721]模拟清算咨询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本咨询报告仅用于咨询报告载明的咨询目的和用途，不能用于其他目的和用途。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评估专业人员及其所在评估机构无关；
（2） 本咨询报告仅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与委托人签订的模拟清算咨询合同中约定的咨询报告使用者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使用；
（3） 未征得评估机构同意，咨询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
（4） 自咨询基准日起，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时，本咨询报告的咨询结论使用有效期自咨询基准日起一年，即从咨询基准日2021年4月30日起至2022年4月29日止；
（5） 当政策调整对咨询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咨询基准日进行咨询。
13、 [bookmark: _Toc492632722]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日
本模拟清算咨询报告日为2021年6月16日。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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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咨询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2、 咨询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3、 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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